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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公布江门市“综合诊查类”和“放射治疗类”等医疗服务项目价格的通知（征求
意见稿）》的说明

根据《国家医疗保障局办公室关于进一步做好医疗服务价格管理工作的通知》（医保办发〔2022〕16号）、《广东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公布放射治疗类等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通知》（粤医保发〔2025〕 35号）和《广东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公布综合诊查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通知》（粤医保发〔2025〕36号）等文件精神，为明确我市“综合诊查类”和“放射治疗类”等医疗服务项目价格，我局起草了《关于公布江门市“综合诊查类”和“放射治疗类”等医疗服务项目价格的通知（征求意见稿）》，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背景及必要性
省医保局印发了《广东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公布放射治疗类等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通知》和《广东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公布综合诊查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通知》，对综合诊查类、放射治疗类、心血管系统类、妇科类、器官移植类等医疗服务项目进行规范整合，制定项目的最高限价，并要求各地市制定政府指导价。
二、定价文件依据
（一）《广东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公布放射治疗类等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通知》（粤医保发〔2025〕35号）
（二）《广东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公布综合诊查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通知》（粤医保发〔2025〕36号）
（三）《广东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公布美容整形类和脑机接口等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通知》（粤医保发〔2025〕27号）
（四）《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关于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的实施细则（2024年修订）>的通知》（粤发改规〔2024〕3号）
三、主要内容
对综合诊查类、放射治疗类、心血管系统类、妇科类、器官移植类等医疗服务项目进行规范整合，并对省公布的综合诊查类项目35项、放射治疗类项目15项、心血管系统类项目129项、妇科类项目85项、器官移植类项目12项及其相应加收、扩展项目和我市暂未定价的“侵入式脑机接口置入费”等3项脑机接口价格项目按照以下原则进行定价：
（一）医疗机构成本调查平均值高于省最高限价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按省最高限价定价；
（二）医疗机构成本调查平均值低于省最高限价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按医疗机构成本调查结果定价；
（三）根据省文件要求，对各类门诊诊查费、一般诊疗费、各类急诊诊查费、互联网复诊诊查费、家庭病床建床费等项目，原则上按本地现行项目价格直接平移；
（四）根据《江门市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江价〔2008〕246号）要求，本批定价的项目参照我市既往做法，城市三级按我市最高限价设置，城市二级和县市一级下浮5%，乡镇一级下浮10%。儿童加收项目的加收比例统一按我市现行政策加收10%执行。结合我市项目现行定价，并根据《广东省医疗保障局关于完善公立医疗机构医疗服务价格管理机制的通知》（粤医保规〔2025〕5号）文件精神，均质化程度高、使用场景或技术差异不大的项目可采取同城同价，我市门诊诊查费（便民门诊）、一般诊疗费和救护车相关项目不设价差。
（五）我市既往设立的，本批次涉及的五个类别儿童加收项目，将随本次项目规范整合工作同步废止。
四、实施时间
本通知自2026年3月30日起执行，此前文件与本通知不符的，以本通知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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